
3公告 2024年10月16日 星期三

2024年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期间,共向我
县转办信访交办件 27 件（其中主办 26 件，协办 1 件）。
截至2024年10月中旬,已整改完成并组织验收销号27
件。根据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协调联络组《关于做好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有关工作的
通知》(〔2024〕76号)文件精神,现将已整改完成的27件
信访交办件整改验收工作情况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2024年10月16日至10月22日

如对公示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向青田县整
改协调小组致电反映。公示电话：0578-6898689

附件：青田县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
件完成整改验收公示清单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青田县整改工作协调小组
2024年10月16日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整改验收销号公示

青田县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件完成整改验收公示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县（市、区）

青田县

青田县

青田县

青田县

青田县

青田县

青田县

青田县

青田县

青田县

青田县

青田县

青田县

青田县

青田县

青田县

受理编号

X3ZJ202405100015

X3ZJ202405110047

D3ZJ202405150057

X3ZJ202405160082

D3ZJ202405180065

D3ZJ202405180074

X3ZJ202405180016

D3ZJ202405180005

D3ZJ202405220046

X3ZJ202405230142

X3ZJ202405230089

X3ZJ202405240089

X3ZJ202405260034

X3ZJ202405290154

X3ZJ202405300088

X3ZJ202405300087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丽水市青田县腊口镇高坟岗村石竹园自然村村民来信反映村
内有一家砂石料加工厂（高坟岗村和武埠村交界处、金温加油
站旁），距离最近的居民生活区100m左右，于2021年7月开始
投入生产，长期夜间生产，灰尘、噪音污染严重，企业占地50亩
左右，部分涉及红线划分区，希望拆除此加工厂。

丽水市青田县温溪镇沙埠村沙埠垟农田内堆放大量青田县鹤
城街道旧房拆建的垃圾（包括旧城改造的建筑垃圾和建材厂生
产的淤泥）和建材厂的淤泥，臭味扰民，造成土壤污染。希望清
理垃圾，让农田复耕复垦。

丽水市青田县仁庄镇严潦村上村11号在房屋边养殖鸡、鸭，产
生臭味，影响周边村民。

丽水市青田县温溪镇港头工业区兴工中路10号浙江联侨合成
革有限公司超许可量排放DMF等挥发性有机物，未安装废气
在线监测装置，未按规定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企业的生产设
备和排放口数量与排污许可证信息不符。

丽水市青田县东源镇五星工业区康泰矿业有限公司将生产砂
石料过程中产生的污泥直接堆放回矿山，下雨时污泥随雨水流
入矿山附近的五星村饮用水源地。

丽水市青田县温溪镇温溪新村行政村存在以下问题：1.三个脑
自然村邹某腾的农田（与汪坑自然村交界处）被汪坑自然村村
民占用，用于建造坟墓，破坏农田；2.汪坑自然村（与三个脑自
然村交界处）的山林被毁，用于建造坟墓。

丽水市青田县温溪镇港头工业园区兴工中路10号浙江联侨合
成革有限公司存在以下问题：1.排放大量的挥发性有机物，年
排放的DMF等挥发性有机物是允许排放量的百倍以上；2.未安
装在线监测装置；3.未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4.实际生产设施与
验收数量严重不符。

丽水市青田县东源镇平桥村北面，离村庄500米处有一泡沫砖
厂房，占地七十几亩，废料气味重、扬尘严重。

丽水市青田县船寮镇溪口村西村公路89号旺能垃圾发电厂存
在以下问题：1.长期收集不明来源垃圾，超负荷运作；2.飞灰产
生量与环评严重不符，且未经处理直接填埋至发电厂附近的青
田县垃圾填埋场中。多次反映未果。

丽水市青田县祯埠镇陈篆村生态遭到破坏问题：1.2007年青田
县瓯江外雄电站建设蓄水，水位上涨淹没瓯江河岸线上农田、
耕地、生态林地和沙滩，将村民299.57亩沙滩占为国有；2.2013
年为建设金丽温高铁，强行征用村民基本农田50余亩；3.2020
年8月至11月，青田县潘某、洪某森等带队施工，在陈篆村瓯江
河岸线上生态林强行粗暴施工，肆意破坏生态林、耕地，过度建
造绿道一至二条，亭台、码头十处，绿化带二至四条，侵占林地、
耕地总面积50.3亩；4.2021年在陈篆村瓯江河岸线上林地引进

“乡村日记”项目，破坏生态林地30余亩，在陈篆村“大寨田”中
段进行非法买卖和以租代征的方式毁坏农田耕作层15亩，填埋
农田灌溉水渠60米。诉求：1.拆除陈篆村外瓯江河岸线上生态
耕地中的一切违法建筑物并恢复原状归还所有权；2.拆除“大
寨田”中违法建筑物，恢复农田耕作层和农田灌溉水渠。

丽水市青田县温溪镇沙埠村两起生态环境破坏事件：1.温溪镇
新区片沙埠生态公墓一期建设工程（位置在沙埠村“兰山头”），
没有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没有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违法破
坏国家二级公益林；2.温溪镇沙埠村“下沙后”（土名）的大量耕
地被倾倒建筑垃圾和淤泥，导致耕地被破坏无法耕种。

丽水市青田县温溪镇沙埠村土名为“凤田山”的两处林地在
2010年被人故意破坏。相关部门于2021年4月25日对破坏林
地的违法行为人章某武进行行政处罚，但被破坏的林地生态环
境至今还没有修复。诉求：恢复森林植被和山林生态环境。

丽水市青田县腊口镇高坟岗村和武埠村交界处，金温加油站旁
有一家碎石加工厂，将生产废弃泥巴倾倒在加工厂对面青竹村
的瓯江边，沿途一公里左右，要求查处。

丽水市青田县温溪镇塘里岙村秋彤坑风景区附近，有一处露天
洗砂场，无相关手续和环保措施，生产废水直排附近小溪，且产
生的粉尘、噪音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

丽水市青田县老鹤城中路47号正新鸡排炸鸡店配套的油烟过
滤器治理效果不理想，油烟、异味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丽水市青田县章旦乡青田诚石花岗岩公司存在以下问题：1.超
采矿许可证范围，在章旦乡新旦行政村彭降自然村公益林地上
开采岩石，而非采矿许可证中允许的花岗岩，超林木采伐许可
证规定期限采伐林木，至今仍在采伐；2.假借采矿名义，非法侵
占彭降自然村下坑白岩下、牛鹿、芝麻坦背等山场林地共计211
亩，同时还侵占彭降自然村一组、三组基本农田24亩、自留山13
亩，总计破坏林地、农田、自留山共计248亩; 3.在彭降自然村下
炭窑、坎乌、下个大坪三处山场13亩公益林地上非法采石，并填
埋下坑河道100多米，非法搭建大棚19661平方米用于加工砂
石料；4.非法挖掘了三个山洞隧道，从中盗采砂石料倒卖；多次
向相关部门反映未果，要求查处。

整改措施、目标及成果

1.丽水市生态环境局青田分局对加工厂部分物料未采用防尘网覆
盖问题进行立案调查并处罚款20000元，企业已完成问题整改。
2.企业主承诺调整生产作业时间，采取隔音降噪措施，以减少对周
边居民生活的影响。丽水市生态环境局青田分局针对其噪声超标
问题立案调查并处罚款20000元。2024年8月1日对该公司噪声进
行检测，噪声已经达标。
3.企业已完成防护网设置，控制堆场堆料，防止物料滚落河道。
4.企业已完成建设项目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实行登记管理，登记编
号：913311213075293201001X。现场露天堆放的污泥已清运完成。

1.施工单位已完成围栏加装和设置警示牌工作，并对场区内堆放的
工程渣土和建筑垃圾进行平整，场区配备雾炮机用于抑制车辆进出
时产生的扬尘。
2.施工单位已落实专人负责工程渣土清运、处置、消纳等环节，重点
做好扬尘治理、消除臭气、降噪工作，并做好日常台账整理。
3.温溪镇人民政府督促堆放点管理者对靠近村庄方向的堆放位置
播撒草籽与喷洒清新剂等吸收异味。

仁庄镇已组织人员对栏舍鸡粪等周边环境进行清洁，消除了臭味，
并督促业主做好栏舍及周边环境的日常保洁。

1.企业已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
2.丽水市生态环境局青田分局对浙江联侨合成革有限公司污染物
排放口数量、位置与排污许可证不符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并处罚款
200000元，企业已完成罚款缴纳工作。
3.企业已完成部分污染物排放口不清标志牌标识的更换工作。

1.丽水市生态环境局青田分局对企业污泥露天堆放行为立案处罚，
处以罚款101000元.企业已完成现场污泥的遮盖及综合利用。
2.企业已完成废水收集池内沉积污泥清理工作，并将常态化清理收
集池内沉积污泥。

青田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曹忠权、曹林甫未经林业审批开挖山林造
成林地破坏的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共处罚金3263.9元，并自收到处
罚决定书之日起，限期6个月对被破坏林地进行植被和林业生产条
件恢复，并在原地补种毁坏株数1倍的树木。

1.企业已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
2.丽水市生态环境局青田分局对浙江联侨合成革有限公司污染物
排放口数量、位置与排污许可证不符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并处罚款
200000元，企业已完成罚款缴纳工作。
3.企业已完成部分污染物排放口不清标志牌标识的更换工作。

1.丽水市生态环境局青田分局已对浙江祥盛新型墙材有限公司的
扬尘问题立案调查并处罚款20000元。2.企业已完成场区内露天堆
场临时棚搭建工作。

1.青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人员前往焚烧发电厂对一般工业
固废等相关进场、巡查台账进行检查，台账均已规范记录，一般工业
固废处置流程已纳入浙江省固废管理信息系统由环保部门进行后
续监管，发电厂焚烧量已纳入建设局环卫处日常监管范畴。
2.发电厂炉渣出料间卷帘门已修复，垃圾输送栈桥进卸料大厅入口
感应门已设置。

1.青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对孙祯华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
行为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万陆仟壹佰零伍元整（¥36,105.00)，责令退
还占用的3.1815亩土地。违章建筑和非法占用的土地已于2024年
8月27日分别拆除和退还到位。
2.青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对孙祯华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
土地通过出租方式用于非农业建设行为，责令孙祯华15日内改正
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玖仟元整（¥9,000.00)，处以罚款人
民币贰仟贰佰伍拾元整（¥2,250.00)。

1.青田县林业局将温溪镇沙埠村擅自采伐林木和超审批范围占用
林地的违法行为线索移交至青田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立案调查，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于2024年7月15日对违法主体处以罚款23154.9元，
并对占林地部分进行种植树苗复绿。
2.施工单位已完成围栏加装和设置警示牌工作，并对场区内已堆放
的工程渣土和建筑垃圾进行平整。

2023年9月已完成土地出让，现已督促业主方加强该地块管理相关
工作。

1.丽水市生态环境局青田分局已对该公司擅自露天堆放污泥行为
立案处罚，罚款金额为100000元。
2.青田县水利局要求当事人完成压滤污泥清运及河道岸坡整改，现
已完成整改。

点位负责人已在整改时限内完成场地内工程渣土的清运工作，并对
堆放场地进行平整。

青田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强对商家监督管理，督促业主定期清洗油
烟机，按要求规范经营。经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上门检测油烟排放
情况，油烟实测浓度为 0.1mg/m3，低于《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GB18483-2001）标准限值<2.0的排放浓度。

1.对该公司擅自改变林地用途12.5415亩问题，青田县公安局高湖
派出所于2024年8月14日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进行了立案侦查，
现已侦查终结，移送青田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对该公司3个隧道的资源量出让收益未缴纳到位问题，青田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4年7月委托浙江海川地矿科技有限公司进
行核算并出具了核算报告，未缴纳出让收益的资源量为3.5435万立
方米（9.1068万吨)。2024年8月委托贵州和禧资产评估事务有限公
司进行价款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未缴纳的出让收益为29.26万
元。2024年9月20日，该公司已将款项缴纳到位。
3.青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联合青田县林业局、青田县水利局、
青田县砂石料工作中心、青田县瓯南街道办事处、青田县章旦乡人
民政府开展了现场检查，对矿山排水系统完善、植被养护、废石清理
等问题提出整改意见。目前，相关问题均已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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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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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青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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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春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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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春勇

麻键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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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江峰

周红军

朱战凯

林雪明

邹轲

分管县长

叶灵智

胡涌杰

郑广军

林伟华

叶灵智

刘骅

林伟华

林伟华

胡涌杰

胡涌杰

叶永青

叶永青

叶灵智

林伟华

胡涌杰

胡涌杰

备注

(下转四版)


